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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昌 市 统 计 局  
 

 

洪统发〔2019〕22 号 

 

南昌市统计局关于印发《南昌市统计局 

干部职工因私出国(境)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 

局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南昌市统计局干部职工因私出国(境)管理暂行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昌市统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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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统计局干部职工 

因私出国(境)管理暂行办法 
 

 

第一条 根据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、从严管理干部的精神

及中组部、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

部出国（境）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南

昌市统计局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工作，结合我局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统计局在编在岗科级及以下干部

职工因私出国(境)。 

第三条 因私出国（境），是指因探亲、访友、学习、旅游、

就医、财产继承及其他非公务活动等个人原因自费出国（境）。

其中，申请探亲出国（境），探望对象是国（境）外定居、留学

或工作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等直系亲属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因私出国(境)证件,包括因私普通护

照、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等。 

第五条 干部职工在国(境)外期间应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和

形象，遵守外事纪律，保守党和国家秘密,不得参与非法组织活

动,遵守和尊重所在国家(地区)的法律、法令和风俗习惯。 

第六条 办理程序 

一、科级干部（含科级非领导干部） 

科级干部出国(境)实行审批制度,办理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本人申请。申请人向局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，申请

需分管局领导签字同意；申请内容包括出国(境)目的、时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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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往国家(地区)、经费来源、办理事项等情况。 

（二）审查批准。局办公室审查同意后,申请人填写《科级

干部因私出国(境)审批表》。 

（三）向市纪委驻局纪检监察组报备。局办公室向市纪委

驻局纪检监察组报备科级干部因私申请出国(境)有关情况。 

（四）领导审批。局办公室将科级干部个人书面申请、《科

级干部因私出国(境)审批表》、市纪委驻局纪检监察组反馈意见

等材料先报分管办公室局领导审批,再报局主要领导审批。 

（五）办理出国(境)手续。经局领导审批同意后,办理《关

于同意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》，申请人持《关于同意申办出入境

证件的函》到公安部门办理出国(境)证件。 

二、科级以下干部职工 

科级以下干部职工出国(境)实行登记备案制度。出国(境)

的科级以下干部职工,在办理出国(境)手续前,应向本处室分管

领导报告,并到局办公室登记,包括出国(境)计划时间、目的地、

出国(境)事由等情况。由局办公室将《科级以下干部职工出国

（境）登记备案表》报出国(境)人员分管局领导和分管办公室

局领导签字备案。 

第七条 干部职工因私出国(境)证件管理。科级干部持有因

私出国(境)证件应当在取得证件后 10个工作日内或回国(境)后

10 个工作日内,将所持有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交局办公室集中保

管。局办公室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保管人员，必须以因私出国

（境）审批件为依据，给予领取出（国）境证件。 

科级以下干部职工回国(境)后,应当及时到局办公室在《科



 4 

级以下干部职工出国（境）登记备案表》登记实际回国（境）

时间。 

第八条 因私出国(境)干部职工在国(境)外期间发生纠纷

或事故的,由本人及其家属自行负责。 

第九条 因未按规定要求办理审批、登记备案手续,造成国

家或单位利益受到损失的,应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

任,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。 

第十条 市统计普查中心、市统计局电子计算站、市农村社

会经济调查队、市统计执法大队、市统计信息咨询中心干部职

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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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科级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 

 

 

 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

 

单    位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职    务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前往  
国家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区  

 

 

 

 

 

 

二○  年  月   日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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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名  性别  民族  

籍  贯  出生年月日  

参加工作 

时    间 
 参加党团 

时    间 
 

学   历  何时离（退）休  健康状况  

单位职务  

身份证号码  

简 

 

 

 

 历 

 

家庭 

主要 

成员 

情况 

称

谓 
姓名 

年

龄 

政治

面貌 

工作单位、职务及居住地（是否取得

外国国籍、境外长期或永久居留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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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（境）

内外主要

社会关系 

 

申 

请 

理 

由 

及 

期 

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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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

室审

查意

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分管

办公

室领

导审

批意

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要

领导

审批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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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关于同意________同志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 

 

 

 ____________________出入境管理部门： 

      _________同志（身份证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

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填写单位全称）

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填写职务）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

我单位同意该人申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填

写出入境证件各类及签注类型）。 

    组织、人事部门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备注：1、登记备案国家工作人员申请出入境证件须提交此函。 

      2、登记备案单位须填写清楚同意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种类，分别为普通护照、

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、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。 

      3、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的签注类型，应先注明前往地（香港或澳门），香港签

注种类分为：叁个月壹次、叁个月贰次、壹年壹次、壹年贰次，澳门签注

分为：叁个月壹次、壹年壹次。如未注明，只能按壹年壹次香港签注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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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科级以下干部职工出国（境）登记备案表 
 

序

号 
姓名 所在处室 

出国（境） 处室 

负责人 

分  管 

局领导 

分管办公

室局领导 

实际回

国（境）

时  间 

备  注 
目 的 地 计划时间 事  由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

 1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昌市统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年 2月 26日印发 
 


